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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36/2021_2022_2007_E5_B9_

B4_E6_9C_9F_c33_236001.htm 二、管 辖 第四条 人民法院应当

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、第二十五条和第二十九条的规

定确定期货纠纷案件的管辖。 第五条 在期货公司的分公司、

营业部等分支机构进行期货交易的，该分支机构住所地为合

同履行地。 因实物交割发生纠纷的，期货交易所住所地为合

同履行地。 第六条 侵权与违约竞合的期货纠纷案件，依当事

人选择的诉由确定管辖。当事人既以违约又以侵权起诉的，

以当事人起诉状中在先的诉讼请求确定管辖。 第七条 期货纠

纷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。 高级人民法院根据需要可以确

定部分基层人民法院受理期货纠纷案件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

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